臺北縣政府縮短數位落差計畫委外服務
行動電腦教室專案申請說明 
一、計畫單位

1.請說明主辦單位與協辦單位。
2.請說明申請人個人資料，含姓名、職業、連絡方式等。
二、課程規劃

請說明預計開課班數、日期、時段與課程內容，申請單位應規劃每班之授課時數為6小時，課程內容可規劃「電腦基礎班」、「Word文書處理初階」、「Excel試算表初階」、「網路電話與通訊」、「生活部落格」等課程。
三、學員對象

申請單位應說明預計參訓人數，參訓對象之族群性質、年齡層等。如參訓對象為公益團體或社區之人員，請說明團體之規模(需含人數)與活動區域。
四、計畫效益
請說明透過此次課程，創造的效益有哪些?對學員帶來影響?
五、宣導與推廣方式
申請單位應說明本計畫相關之宣導與推廣活動辦理方式，包含學員招生及計畫宣傳等。
六、上課地點照片

請提供上課地點照片至少一張。 
七、其它

    請說明是否曾經申請行動電腦教室的服務(含時間與班數)與其它補充說明。

八、注意事項
1.本中心將不定期派員至各班查訪上課情形及關心學員學習效果，如有不實或不良之狀況，本中心將有權益停止後續開課事宜。

2.行動電腦教室每人以參訓一次為限，不得重複受訓，如欲重複上課請選擇附近固定上課地點(固定上課地點以未曾受訓之學員為優先上課對象)。

3.學員需親自簽名簽到，若為同一天上午、上午或晚上上課者，應每堂辨理簽到。

4.行動電腦教室為臺北縣民免費之服務，申請單位不得收費。
5.本計畫各項內容均請詳細填列，以做為本計畫審核之依據。









